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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7_99_BB_E8_c67_292894.htm 第三节 土地勘测定

界外业调查 土地勘测定界外业工作量大，其准确程度对整个

调查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权属调查和地类调绘是土地勘测

定界外业调查的核心。外业工作开始前要准备好调查必须的

仪器、工具和设备。包括配备必要的测绘仪器、转绘仪器、

绘图工具、计算工具、量算工具等；印制各种外业调查手簿

、权属界线协议书、权属争议原由书、各种表格；准备必要

的生活、交通和劳动用品等。一、外业调查概述 土地勘测定

界外业调查是勘测定界中的基础性工作，其工作内容类似于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但其调查范围和成果要求又不同于土地

利用现状调查的内容，同时土地勘测定界外业调查又兼有地

籍调查的内容，综合考虑，将土地勘测定界外业调查分为权

属调查和地类调查，其调查内容可归纳为如下：查清用地范

围内村和农、林、牧、渔场以及居民点外的厂矿、机关、团

体、部队、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土地权属界线和村以上各

级行政辖区范围界线；查清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类型及分

布。权属调查的成果应及时准确地反馈于外业测量人员,以便

进行权属界址桩的测量。为保质、保量顺利完成调查任务，

必须遵守下列外业调查原则。1.实事求是的原则。 目前，我

国农村地籍工作不够普及，且已有的农村、城郊结合部等地

的地籍资料不具备良好的现势性。因此，在调查中一定要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实际调查为基础，以地籍图、土地利

用现状图、权属界线图为辅助工具，坚决纠正调查中的不正



之风，如调查中随意更改地类；有意缩小耕地面积，扩大其

它地类面积；对违法改变土地用途、非法改变土地权属界线

持认可态度等。2.科学调查的原则。 所谓科学调查的原则，

是指土地勘测定界外业调查必须严格按《建设项目用地勘测

定界技术规程》、《城镇地籍调查规程》及《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技术规程》的规定和精度要求进行，严格检查、验收制

度。同时，在经济条件具备的地方，调查中要尽量采用最新

的科学技术和手段。3.一查多用的原则。 所谓一查多用，就

是要充分发挥土地勘测定界调查成果的作用，不仅为用地审

批提供依据，而且要为变更地籍调查、土地登记等工作提供

服务。二、权属调查 （一）权属调查概念 土地勘测定界中的

权属调查是对用地范围内土地权属单位的土地权属来源及土

地权利所及的位置、界址等情况的调查。调查成果经土地使

用者认定，可以为地籍测量、权属审核和土地登记发证提供

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凭证。界址调查是土地权属调查的关键

，权属调查是土地勘测定界外业调查的核心，它直接关系到

外业测量权属界址桩的放样及内业面积量算工作的质量。 勘

测定界权属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用地范围内的占用各权属单

位的用地界线和权属状况调查。界线指界址点（即拐点或转

角点）及其间的连接直线，即界址线（包括权属界线和行政

界线）。调查区域内的界址线在城镇中多以界址点的连接直

线为界；在非城镇中多以曲线形地物（如河岸、沟渠中线、

道路中线等）为界。为保证界址点位置的准确，便于在遗失

、破坏后复原，以及外业测量界址点、内业编绘勘测定界图

及面积量算，应在工作底图上标注占用各权属单位的用地界

线（包括行政界线）与用地范围线交点的位置。该交点是明



显地物点时，需要在图上标记清楚，并给予必要的文字说明

。该交点所在位置无明显地物时，应丈量其与相邻明显地物

点的相关距离，并在图上利用长度交会法绘制界址点的位置

，注记在调查图上。 勘测定界外业调查中的权属状况调查主

要指权属性质和权属来源调查。通过调查核实占用宗地土地

使用证、征用土地文件、土地承包合同（协议）、土地出让

合同、清理违法占地的处理文件等权属证明材料，确定宗地

的土地权属性质和权属来源。 土地勘测定界权属性质调查主

要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及集体土地建设用

地使用权的调查。《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

于国家所有，单位（包括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

）和个人只有使用权。村庄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

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 土地勘测定界权属来源

调查主要是针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权属来源调查，即国有土

地上单位用地的来源。其主要内容：一是调查该土地的取得

方式（征用、划拨、出让、代征、租赁等），作为填写勘测

定界表（详见第六章中的勘测定界表）的依据；二是通过调

查该土地的来源，确定该国有土地的实际使用者。此外在调

查国有土地使用权属来源时，应注意被调查单位（及土地登

记申请单位）与权属来源证明中单位名称的一致性。发现不

一致时（如权源证明中单位名称为“××农场”，而申请土

地登记单位为“××农贸集团有限公司”）需要对权属单位

的历史沿革、使用土地的变化及法律依据进行细致调查。（

二）权属调查的程序和方法 对建设用地占用的各权属单位的

土地，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城镇地籍调查时已形成的土地

权属界线协议书核定的权属界线，经复核无误的，本次勘测



定界调查时可不再重新调查，否则应重新调查。因此，权属

调查的工作程序根据准备工作阶段的收集资料情况分两种进

行，一种是具备土地权属定界资料的调查，另一种是不具备

土地权属定界资料的调查，工作程序如下（图8-3）：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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